赣州市中职学校招生管理“七严禁”
1.严禁无资质招生。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资质的学校，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的专业，一律不得开展招生活动;违规设立的中职异地分校、校外教学点，严禁参与招生。
2.严禁超计划招生。严格执行教育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，不得擅自突破计划数额进行招生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超计划招生行为。
3.严禁虚假宣传招生。不得发布未经教育部门审查备案的招生章程或招生信息，严禁设置“阴阳”招生简章。严禁以“涉军”、冒用高校名义、“包就业”“包升学”等虚假承诺进行招生宣传;禁止混淆国控专业和非国控专业等概念，误导考生和家长。
4.严禁委托第三方招生。严禁通过社会中介机构、第三方组织或个人开展招生宣传工作，或变相委托招生。
5.严禁有偿招生。严禁利用经济手段招揽生源、买卖生源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有偿招生行为;严禁诱导学生报名，严禁初中生源学校及教职工泄露学生及家长个人信息，坚决杜绝招生过程中的商业化、利益化行为。
6.严禁违规收费。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在学校醒目位置、招生简章等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;严格按标准、按范围收费，严禁任何超标准、超范围的收费行为。
7.严禁违规注册学籍。严格落实“一人一籍、籍随人走”规定，严禁以虚假信息注册学籍，严禁擅自更改已注册学生的学籍信息，严禁滞留流失学生学籍、空挂学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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